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檔　　號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存年限：附件1 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校名全銜)  函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承辦人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: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子信箱：

受文者：新北市政府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
發文字號：○○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二

主旨：本校向○○○○○公司租賃學生交通車○部，並檢陳租賃契約副本、駕駛人健    　　　康報告、學生交通車路線備查表及相關文件，請准予備查，請鑒核。
說明：
  一、依據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第4條第3項辦理。
  二、檢陳下列文件:
      (一)新北市學校租賃學生交通車備查資料及駕駛人檢核表。
      (二)租賃契約副本。
      (三)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。
      (四)駕駛人駕駛執照清冊。
　　　(五)駕駛人切結書及隨車人員切結書。
　　　(六)駕駛人健康檢查報告。
　　　(七)學生交通車路線備查表。

校長 ○○○

